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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综合保税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 

公示 

一、规划背景 

综合保税区的设立，是拉萨建设成为面向南亚开放中心城市的关键抓手。 

（一）西藏是对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 

2017 年 6 月，西藏自治区及商务部通过了《西藏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规划》，要求结合西藏实际，立足区域优势，加大自

贸区、物流园区、边贸口岸等建设，为全面扩大西藏对内对外双向开放，为促进西藏长治久安、繁荣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国务院对综合保税区高质量发展提出要求 

2019 年 1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9〕3 号），简称“21 条”。

意见提出“五大中心”建设要求，即综合保税区要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加工制造中心、研发设计中心、物流分

拨中心、检测维修中心和销售服务中心。 

（三）拉萨综合保税区的批复，未来将承担拉萨融入区域发展的重要载体作用 

2020 年 4 月，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拉萨综合保税区的批复》（国函〔2020〕48 号），拉萨综合保税区的成功设

立,是西藏自治区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南亚陆路大通道”的重要载体，开启了拉萨承接中西

部地区加工贸易转型发展的新篇章。 

二、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综保区全部区域，东至拉萨西货站和那曲高级中学，南、西、北均至山体，总面积 487.13 公顷，其中围网

区范围 76.02 公顷。 

以觉木隆大道为界，围网区分为南北两部分，北侧围网区面积 20.38 公顷；南侧围网区面积 55.64 公顷。 

三、发展目标和规模 

（一）规划定位 

国际商品集散中心和商贸中心。 

服务范围：以公铁联运为纽带，立足拉萨、服务全区、接驳内陆、辐射南亚。 

主要功能：以口岸经济为基础，集保税物流、保税加工、商贸服务等综合功能为一体。 

（二）产业发展 

综保区应坚持重点发展现代物流、跨境电商、贸易服务等支柱产业；培育发展净土健康产品出口加工、民族手工业、汽车

整机及零部件、机械制造、消费电子制造等配套生产加工产业；延伸发展研发设计、保税维修、展示交易、检验检测、文化创

意等现代服务产业，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现代产业体系。 

（三）发展目标 

1、经济发展目标 

综保区将主动适应国际贸易发展新趋势，承接国际和地区产业转移，加强优势产业基地建设，加快自身外向型经济发展，

形成融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于一体，集综合物流、国际商贸、国际商务、国际加工、物流金融、总部办公、生活配套等

功能于一体的西藏自治区开发开放、互联互通的空间集群，打造成辐射南亚的国际商品集散中心、商贸中心，带动西藏自治区

工业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2、社会发展目标 

在人民生活达到小康的基础上，创造良好的生活、工作环境。按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提高综保区文化、教

育、科技各项事业的建设水平，塑造良好的综保区文化氛围，树立现代化综保区文明新形象。 

3、绿色低碳目标 

构建低碳高效的产业结构体系，推动综保区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建立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优化能源结构，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降低煤炭、成品油等传统能源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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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划结构和土地利用规划 

（一）空间布局结构 

规划结合雄巴沟水系、觉木隆大道等主要空间要素，梳理综保区整体功能结构，在空间上形成“一带两轴，一心四组团”

的布局结构。 

一带：沿东西向雄巴沟打造生态景观带，是园区景观打造的重要区域。 

两轴：沿觉木隆大道打造园区主要发展轴线，串联经开区、堆龙德庆区及园区各功能组团；以规划东西向雄巴沟路作为园

区次要发展轴线，串联沿沟各功能组团。 

一心：结合综保区管理大楼区域，打造园区综合服务中心，重点承担综合办公、商务服务、检验检疫等配套支撑及创新服

务功能。 

四组团：包括保税封关组团、配套产业及服务组团、特色村庄组团及加工产业组团，各组团应重点进行整体风貌打造，形

成联动发展格局。保税封关组团以物流、仓储、加工、海关检验检疫、金融结算及信息化功能为基础，集商贸、物流、保税业

务等为一体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具备口岸作业、保税物流、保税加工、综合保税服务等四大功能；配套产业及服务组团包括

展示交易、金融服务、商贸服务、生活居住等多样功能；加工产业组团重点吸纳净土健康产业和汽车零部件及机械制造等先进

制造业类企业入驻，以加工制造、物流仓储为主要功能；特色村庄组团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和良好的乡村生态环境，以藏戏传

承利用为核心，发展古村文化旅游，打造“生态环境优美、文化特色鲜明、二三产业融合、服务功能完善”的宜居宜游的藏式

风情特色村落。 

（二）用地构成 

综保区总用地面积 487.13 公顷，其中：城镇建设用地面积 374.09 公顷，村庄用地 81.73 公顷，特殊用地等其他用地 31.31

公顷。 

城镇建设用地中：居住用地面积 10.39 公顷，占城镇建设用地的 2.78%；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 10.44 公顷，占城

镇建设用地的 2.79%；商业服务业用地面积 29.80 公顷，占城镇建设用地的 7.97%；工业用地面积 70.97 公顷，占城镇建设用地

的 18.97%；仓储用地面积 62.91 公顷，占城镇建设用地的 16.82%；交通运输用地面积 81.85 公顷，占城镇建设用地的 21.88%；

公用设施用地面积 4.79 公顷，占城镇建设用地的 1.28%；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面积 102.94 公顷，占城镇建设用地的 2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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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0.44 公顷，占城镇建设用地的 2.75%。 

（一）机关团体用地 

规划机关团体用地 1.23 公顷，占城镇建设用地的 0.25%。保留现状综保区管理委员会，位于觉木隆大道以南、纬一路以西，

用地面积 1.23 公顷。 

（二）文化活动用地 

规划文化用地 5.25 公顷，占城镇建设用地的 1.08%。包括图书与展览用地和文化活动用地。 

规划新建图书与展览用地 2 处，一处位于综保四路以西、综保路以南；另一处位于综保七路以西、综保路以南，占地面积

共计 4.29 公顷。规划新建文化活动用地 1处，位于觉木隆大道以东、雄巴沟路以南，占地面积 0.96 公顷。 

（三）教育用地 

规划教育用地 1.58 公顷，占城镇建设用地的 0.32%。 

规划新建小学用地 1处，位于综保三路以东、沟南二路以北，用地面积 1.27 公顷；新建 1处幼儿园，用地面积 0.31 公顷，

位于综保三路以东、沟南一路以南。 

规划区中学就学可通过堆龙区人大附属中学和堆龙新城中学统筹解决。 

规划教育用地一览表 

名称 位置 面积（公顷） 类型 

规划幼儿园 综保三路以东、沟南一路以南 0.31 规划新增 

规划小学 综保三路以东、沟南二路以北 1.27 规划新增 

（四）体育用地 

规划体育用地 0.63 公顷，占城镇建设用地的 0.13%。 

规划新建体育用地 1处，位于综保五路以东、沟南一路以南。 

（五）医疗卫生用地 

规划医疗卫生用地 1.75 公顷，占城镇建设用地的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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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现状贾热社区卫生室，规划新建医疗卫生用地 1处，位于综保五路以东、沟南二路以北。 

 

六、绿地与景观规划 

(一)绿地规划指标控制 

规划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102.94 公顷，占城镇建设用地的 21.13%。 

1、公园绿地 

规划公园绿地 12.26 公顷，占城镇建设用地的 2.52%。 

2、防护绿地 

规划防护绿地 89.65 公顷，占城镇建设用地的 18.40%。 

3、广场用地 

规划广场用地 1.03 公顷，占城镇建设用地的 0.21%。 

(二)绿地景观体系 

规划打造山水相依，城景共融的生态网络，构建“廊带相依、多点均衡”的绿地与开敞空间体系。 

廊带相依：规划综保区沿雄巴沟主干水系构筑活水网络，结合主要对外交通道路打造带状防护绿廊。结合雄巴沟滨水绿地

串联形成的开敞空间，近水亲水，为综保区居民提供景观休闲场所。 

多点均衡：结合综保区水系及组团化布局特点，构建生态群落织补开敞节点，均衡布局于综保区各组团空间，供园区居民

游玩、观赏、休闲娱乐，综合提升园区生态景观品质。 

(三)公园绿地规划 

规划区内的公园绿地为综合公园和游园，规划新建 6处，总用地面积为 12.26 公顷。 

各类公园绿化用地面积应不得小于公园陆地面积的 75%，其他用地面积为配套建筑、园路和硬质铺装组成。公园绿地内允许

布置少量商业、雕塑、小品等，但是公园内的总建筑面积（包括覆土建筑）不应超过建筑占地面积的 1.5 倍。 

综保区规划游园一览表 

名称 位置 面积（公顷） 

雄巴沟公园 综保一路以西、雄巴沟路以南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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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游园 觉木隆大道以西、沟北一路以南 0.35 

山下游园 京藏高速以西、雄巴沟路以北 0.58 

雄巴拉曲游园 综保路以西、沟南二路以南 0.70 

沟南游园 综保五路以西、沟南路以南 0.14 

综保游园 综保三路以东、沟南二路以南 0.41 

 

七、道路与交通设施规划 

(一)对外交通 

1、铁路交通 

预留铁路货运专线通道直接连接货运西站与综保区。进出综保区的物资在货运西站进行分解编组，预留 1 处铁路卡口，实

现封关运作。 

在新二路以东地块设置铁路货物装卸作业区和查验区，兼作物流用地，通过经二路跨越西环路快速集散至其余各功能片区。 

2、公路交通 

京藏高速公纵贯综保区西部，并设有高速互通与觉木隆大道相接，向东可与雅叶高速公路相连。 

公路运输进出围网区货物均需通过纬一路以西、觉木隆大道以南的海关查验卡口。 

(二)道路网络 

规划路网结构呈方格网布局，包括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村庄道路五个等级。 

规划城镇道路用地 78.41 公顷，占城镇建设用地总面积比例为 20.96%。规划道路总长度 39.44 千米，道路网密度为 8.10 千

米/平方千米。 

1、快速路 

基地内有觉木隆大道穿过，为城市快速路，向东与拉萨经开区和老城中心联系。道路在区内总长度为 5.18 千米，红线宽度

32 米。 

2、主干路 

规划形成“两横两纵”的主干路网体系。两横为雄巴沟路、环山北路，两纵为环山北支路、综保五路，规划主干路总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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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7.92 千米，红线宽度 16-30 米。 

3、次干路 

规划形成“四横八纵”的次干路网体系。四横为沟北一路、沟南一路、沟南三路、纬一路，八纵为沟中路、沟北五路、沟北

六路、沟南三路、综保一路、综保四路、经二路、新二路。次干路总长度为 10.33 千米，红线宽度 16-32 米。 

4、支路 

支路用于地块内部交通的细化，预留发展弹性规划，支路总长度为 12.83 千米，红线宽度 5-32 米。 

5、村庄道路 

在贾热村内部形成“一横两纵”的村庄道路，总长度为 3.23 千米，红线宽度为 5米。 

八、建设开发控制 

(一)开发强度控制 

容积率即建设项目地上总建筑面积计算值与建设用地面积的比值。根据各地块用地性质的不同，容积率控制指标有相应差

异。规划结合《拉萨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对工业用地采用下限指标控制，其它用地执行上限指标控制。 

1、指标控制 

（1）居住用地：容积率控制在 2.5 以下； 

（2）行政办公用地：容积率控制在 3.0 以下； 

（3）中小学、幼儿园用地：容积率控制在 0.9 以下； 

（4）医疗卫生用地：容积率控制在 1.5 以下； 

（5）商业用地：容积率控制在 3.0 以下； 

（6）商务金融用地：容积率控制在 3.0 以下； 

（7）娱乐用地：容积率控制在 1.0 以下； 

（8）二类工业用地：容积率不小于 1.0； 

（9）物流仓储用地：容积率不小于 1.0 且不大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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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宗教用地：容积率控制在 1.0 以下； 

（11）其他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文化活动用地、体育用地、展览用地等）、交通运输用地、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主要指供水用地、供电用地、消防用地、环卫用地等）的规划控制指标结合方案合理性确定。 

(二)建筑高度控制 

建筑高度指建筑物室外地坪至屋顶计算点的高度。本规划依据《拉萨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对规划范围内不同性质用

地的建筑高度作如下控制: 

（1）居住用地：建筑高度控制在 45 米以下； 

（2）行政办公用地：建筑高度控制在 36 米以下； 

（3）中小学、幼儿园用地：建筑高度控制在 12 米以下； 

（4）医疗卫生用地：建筑高度控制在 18 米以下； 

（5）商业用地：建筑高度控制在 60 米以下； 

（6）商务金融用地：建筑高度控制在 60 米以下； 

（7）娱乐用地：建筑高度控制在 18 米以下； 

（8）二类工业用地：建筑高度控制在 36 米以下； 

（9）物流仓储用地：建筑高度控制在 36 米以下； 

（10）宗教用地：建筑高度控制在 18 米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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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其他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文化活动用地、体育用地、展览用地等）、交通运输用地、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主要指供水用地、供电用地、消防用地、环卫用地等）的规划控制指标结合方案合理性确定。 

(三)建筑密度控制 

建筑密度指在一定范围内，建筑物的基底面积总和与占用地面积的比例，是反映建设用地经济性的主要指标之一。本规划

依据《拉萨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对规划范围内不同性质用地的建筑密度作如下控制。 

（1）居住用地：建筑密度控制在 30%以下； 

（2）行政办公用地：建筑密度控制在 40%以下； 

（3）中小学、幼儿园用地：建筑密度控制在 30%以下； 

（4）医疗卫生用地：建筑密度控制在 30%以下； 

（5）商业用地：建筑密度控制在 50%以下； 

（6）商务金融用地：建筑密度控制在 50%以下； 

（7）娱乐用地：建筑密度控制在 40%以下； 

（8）二类工业用地：建筑密度控制在 30%-50%； 

（9）物流仓储用地：建筑密度控制在 30%-60%； 

（10）宗教用地：建筑密度控制在 20%以下； 

（11）其他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文化活动用地、体育用地、展览用地等）、交通运输用地、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主要指供水用地、供电用地、消防用地、环卫用地等）的规划控制指标结合方案合理性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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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图则单元与地块划分 

(一)单元划分依据 

结合主要交通干道、高速公路、功能分区要求等因素，划分综保区图则管理单元，实现综保区图则单元的有序管理。 

(二)地块划分依据 

1、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属边界，以及综保区行政管辖界线；近期内已落实拍卖的地块应独立划块；规划予以保留的机关团体、

部队院校及用地相对完整独立的企业事业单位宜独立划块。 

2、用地性质宜增加弹性，以国土空间用地用海分类三级类为主、二级类为辅；独立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市政公用设施

划分至三级类。 

3、满足综保区城市“五线”控制等上层次规划要求。 

4、地块划分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能满足不同项目的实际需要。 

(三)地块编码 

为推动综保区的建设，满足规划区统一开发的目标，本规划将区内地块按功能区块、街坊、地块三级进行编号。功能区块

以主导功能为主要划分要素，将整个规划区分为五个区块，各区块编号分别为 ZB01、ZB02、ZB03、ZB04、ZB05 区。每个区块以

城市道路或河道水域等要素划分为若干街坊；地块以用地性质相对单一为原则，综合考虑用地性质的完整性和协调性，与土地

权属相关，便于土地出让等因素。 

地块编码原则上按一个独立用地性质的地块为编码单位，即每一个用地编码只代表一个地块，一种用地性质。用地性质代

表地块土地使用的主导性质。地块编码采用三级编码办法，即“区块编号+街坊编号+地块编号”组成，如“ZB01-01-01”。 

(四)地块划分数量 

本规划共划分为 5个控制单元，19 个基本图则控制单元，共计划分为 185 个地块。 

(五)分图图则 

地块分图则分为强制性内容图则和引导性内容图则。 

强制性内容图则中包括地块面积、用地性质、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机动车位、出入口方位、建筑后退距离、机动

车禁开口地段、配套设施等强制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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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性内容图则中包括：地块人口、地块建筑面积、地块城市设计引导以及建设要求等非强制性内容。 

每张分图图则均包括图纸、控制指标和简要说明三部分。图纸比例一般为 1：2000 至 1：3000，局部地块较大时，图纸比例

采用 1：4000 或 1:5000。 

 


